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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财政局文件

嵩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均衡性转移
支付及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

嵩明县教育体育局:

按照直达基层直达民生资金落实方案要求，根据《昆明市财

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均衡性转移支付及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》

（昆财预〔2020〕54 号)精神，现就 2020 年新增下达均衡性转

移支付及直达资金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新增资金下达

为支持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等基本民生政

策，新增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万元，全部纳入直达资金管理(具

体金额见附表)此项补助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

嵩财行〔2020〕78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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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100202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”。

二、直达资金管理

(一)直达资金规模。2020 年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中，纳

入直达资金管理的共 万元。除此次新增下达部分全部纳入直

达管理外，从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一般性

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(昆财预〔2019〕82 号)下达的均衡性转

移支付资金中调整纳入 万元。

(二)直达资金下达。本次明确的直达资金纳入监控系统全程

监测，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002 正常转移支付”，该标识贯穿资

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并保持直达资金

标识不变，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

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

明确。

(三)直达资金使用。此次发文下达的新增资金全部用于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、农村义务

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、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补助、创业担

保贷款贴息补助，具体分项目情况见附表。剩余直达管理资金由

县级基层统筹用于落实“六保”任务相关支出。要按照附表中所

列的金额，将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，确保相关基

本民生政策按时足额兑现，直达资金在预算指标文件、指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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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中单独列示，在指标系统中单独登录，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

系统。

附件:2020 年均衡性转移支付直达资金下达表（总表不发各

地）

嵩明县财政局

2020 年 9 月 7 日

嵩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7 日印发


